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贵州师范大学本科教学优秀教师奖 

评选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(教学部)，各单位： 

《贵州师范大学本科教学优秀教师奖评选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

学校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

 

贵州师范大学 

2014 年 6月 12日 

 

 

贵州师范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4 年 6月 12 日印发 

共印 125 份，其中电子公文 115份 

 
校发〔2014〕46号 

 



 

 

贵州师范大学本科教学优秀教师奖评选办法（试行） 

 

为贯彻落实《贵州师范大学关于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

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实施意见》、《贵州师范大学关于实施“名

师培育工程”的决定》等文件精神，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教学积

极性，鼓励教师积极投身教学工作、探索教学改革，为选拔校级

教学名师，培育省级、国家级教学名师创造条件，推动教师队伍

专业化发展。特设立贵州师范大学本科教学优秀教师奖（以下简

称“校级优秀教师”），对获奖者予以表彰、奖励。为做好此项工

作，特现制订本办法。 

一、申报条件 

凡我校完成岗位职责规定的本科教学工作量，具有中级及以

上职称的在编在岗教师，符合以下条件，均可申报： 

（一）师德高尚、治学严谨，获得师生员工的公认。 

（二）近三年获得两届及以上“贵州师范大学本科教学质量

奖”。 

（三）主持校级及以上教学改革项目或获得校级及以上教学

成果，或以第一作者发表与专业相关的教改论文。 

（四）指导学生实践教学环节并取得显著成绩，在教学工作

中发挥示范、带动作用。 

（五）教学、科研等方面表现突出，在所在教学单位全体教

职工评价中获 90%及以上满意率。 

（六）无重大教学责任事故或其它行政处分。 

二、评选程序 

（一）个人申报 



 

 

1.教师个人申报，课程责任单位初审，院级教授委员会评议

通过，课程责任单位汇总资料后报送教务处。 

2.学校组织资格审核，提出参评教师建议名单，报分管领导

批示后网上宣传、公示，接受师生评议。 

（二）专家评选 

1.学校抽选成员组建由校督导、教学名师、本科教学指导委

员会委员和教师代表构成的专家组。 

2.专家组根据评审指标分项独立评分，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，

取平均分。 

3.教务处根据评分细则汇总分数，总评分在 90分及以上的教

师进入排名，按不超过上学年本科教学质量奖获奖教师总人数的

20%确定优秀教师推荐名单，报分管领导批示。 

4.全校公示优秀教师推荐名单，接受师生监督。 

5.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公示结果、确定获奖教师名单。 

（三）学校奖励 

学校对获得“校级优秀教师”的教师颁发证书、奖金。 

三、评分细则 

校级优秀教师的评选内容按学生网上评价、专家课堂测评、

教学材料评审、教改成果评分、示范带动评价五个环节分项评分。 

表 1：贵州师范大学本科教学优秀教师奖评分表 

（一）学生网上评价：参评教师近三年来任教所有课程学生

网评成绩总平均分。 

（二）专家课堂测评：专家通过教学录像或现场听课方式评

项目 学生网上评价 专家课堂测评 教学材料评审 教改成果评分 示范带动评价 

比例 10% 30% 20% 25% 15% 



 

 

价参评教师课堂教学水平。参加校级及以上级别教学比赛的教师，

可按获奖等级折合本环节专家测评分数。 

（三）教学材料评审：评审参评教师近三年来任教的一门优

秀课程的常规资料和体现教学风格的材料。常规资料包括教案、

考试试卷、教学进程安排、教学质量分析等材料，占本环节分数

70%；体现教学风格的材料指反映自身独特教学风格的材料，由教

师自行提供，占本环节分数 30%。 

（四）教改成果评分：按级别面向课程进行改革的课题、发

表的论文或著作，或获奖的教学成果计分。 

（五）示范带动评价：评价教师用其教育理念、智力、知识

资源、技能资源,发挥其在学科建设、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以及人

才培养、师资队伍建设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示范、引领和带动作用

的相关材料。 

网上公示的师生评议意见，提交专家组作为评审参照。 

四、附则 

（一）校级优秀教师按届评选，原则上两年一次，于春季学

期评选。 

（二）校级优秀教师奖获奖材料将记入教师业务档案，作为

职称晋升、岗位聘任以及申报“教学名师”的重要依据。  

（三）经查实存在学术造假或有违师德问题者，取消其获奖

资格。 

（四）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贵州师范大学本科教

学优秀奖评选办法（试行）》同时废止。 

（五）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 


